武汉检验检测认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邮寄业务服务须知确认书
客户办理邮寄业务务必通过本公司官网预约，并打印《检校委托单》（网络版），签署邮寄业务确认书，附在设备中（手写无效）。无《检校委托单》和客户签字/盖章的邮寄业务须知确认书的，我方直接退件不做受理。我方仅收取检校业务费用，往返物流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邮寄业务检测周期以官网公布时效为准，检测时限的起始日期以受理录入所内综合管理系统的日期后第二个工作日为准。由于快递安全本身存在不可控性，易碎物品（含玻璃器皿，例如玻璃温度计、玻璃量器等等）仪器建议不要邮寄，快递途中若出现遗失、损坏等事故，请委托方直接与快递公司交涉，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客户签收包裹后有任何问题，请在签收后3个工作日内与我方联系，过时请自理；为保障运输安全，建议购买保险。
仪器完检后，超过6个月不办理缴费提取，我方根据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将做无主处理。
注：凡不提供《检校委托单》和客户签字/盖章的邮寄业务须知确认书的，我方直接退件不做受理，造成所有后果客户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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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位：武汉检验检测认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户  名：武汉检验检测认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堤中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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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行：汉口银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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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预约编号：               联系方式（手机）：      
客户代表（签字）：            日   期：                    委托单位（盖章）             


